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文件
云环站发[2008]42号                          签发：杨 良

关于开展2008年度全省空气自动监测站质控考核的通知

各有关环境监测站：

为了提高我省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的数据质量和贯彻国家环保总局关于环境监测持证上岗的要求，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和云南省环境监测2008年的工作计划，我站拟于2008年7月～10月进行本年度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站的质控考核和质量检查，具体考核工作内容安排如下：

1、考核城市和子站：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昭通市、楚雄州、个旧市、红河州、景洪市、大理市、丽江市、保山市、文山州、普洱市、德宏州、怒江州、临沧市和迪庆州，去年考核过的子站原则上今年不再安排考核（只有一个子站的除外），届时由省站指定。其中昆明市、曲靖市和玉溪市作为国家环保重点城市，还应按时完成总站安排的SO2等指标考核。
2、考核项目：SO2和NO标准样品（浓度范围30～100 µmol/mol），对丽江市、文山州、思茅市、临沧市、德宏州、怒江州和迪庆州等新建子站的未持证人员还应参加空气自动监测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技能的考核。

3、考核操作：连续测量考核样品三次（需通过气体校准仪稀释倍数的，应记录稀释倍数），上报监测结果、仪器型号和相应的环境条件，上报结果浓度单位为µmol/mol。

4、质量检查内容：PM10 采样流量和标气准确度抽查，日常监测工作的运行、运检、校准记录和报表检查。其中标气准确度抽查单位是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和部分城市标气已过期的子站，该项工作将利用总站下发的SO2参考标准与总站布置的标准量值传递工作一起进行，即用高质量SO2标气作为传递标准，对有关子站进行二级标准传递核查，以便校准各站不同来源的标气。凡在用工作标准钢瓶气核查结果超过允许误差的，将给予重新赋值。
5、考核方式：省站考评人员将考核样品和标准流量计带到被考核单位进行现场考核与下发盲样考核相结合。上报数据表格式详见附件1、2，其中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还应增报总站届时下发的相关考核表格。新建子站人员和在岗未持证人员的基本操作技能考核将结合实样考核同时进行，空气自动监测基本理论考试采取笔试；考核不合格的项目允许通过整改后进行补考。凡全部项目参考合格的个人将由省站发给“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持证上岗合格证书”。

请各州市站指定考核联系人，并将考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于7月20日前报送省站质管室。

省站质管室联系电话及传真：0871-4160705

附件1：云南省城市空气自动站考核结果上报表
附件2：参考标准质物使用记录PM10流量检查记录：
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二○○八年七月十四日
主题词：空气  自动站   考核  通知                                抄  送：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大气室、质量管理组

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08年7月14日印发

附件1：                                                          №：
2008年云南省城市空气自动站考核结果上报表
	城市监测站名称
	环境监测站

	样品测试时间
	 2008年  月  日

	使用仪器编号
	

	使用设备位置
或点位名称
	

	考核项目
	考核样品编号
	考核结果*

[标气瓶内浓度单位为

×10-6mol/mol
	1、
2、                
[image: image1.wmf]X

：
3、

示值误差：    %     RSD：     %

	SO2
	
	
	

	测定标气时稀释倍数
	

	考核项目
	考核样品编号
	考核结果*

[标气瓶内浓度单位为

×10-6mol/mol
	1、
2、                
[image: image2.wmf]X

：
3、

示值误差：    %     RSD：     %

	NO
	
	
	

	测定标气时稀释倍数
	

	PM10采样流量
	L/min
	1、
2、                
[image: image3.wmf]X

：
3、

示值误差：    %      RSD：     %

	测试环境条件
（温度、气压）
	1、 t=       ℃,      P=        kPa
2、 t=       ℃,      P=        kPa
3、 t=       ℃,      P=        kPa

	备 注

（PM10采样流量校验     

所使用的计量器具）


	名称：TH-BQX1型便携式气体、粉尘、烟尘采样仪校验装置 流量校验范围：0.1～1200L/min        精度：≤±1%

器号：13207003   

制造厂：武汉市天虹智能仪表厂      

溯源性：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证书编号：RGfz 2005-0533


测试人：         审核人：            审批人：

公章
200  年 月  日
附件2：

标识：QK02                                                     编号：        
  云南省       环境监测站

参考标准物质使用记录
	 标准物

 质名称
	SO2气体

标准样品
	标准编号
	
	生产单位
	

	
	
	批 号
	
	
	

	类别
	标准气体
	有效期
	200 年 月
	配气装置
	 

	标准值
	
	不确定度
	
	单  位
	μmol/mol

	标准物

 质名称
	NO气体

标准样品
	标准编号
	
	生产单位
	 

	
	
	批 号
	
	
	

	类别
	标准气体
	有效期
	200 年 月
	
	

	标准值
	
	不确定度
	
	单  位
	μmol/mol


PM10流量检查记录（适用时）：

	测定

序号
	测定次数
	校准前标准示值（L/min)
	重复性（%）
	校准后标准示值（L/min)
	重复性（%）

	
	
	Xi
	
[image: image4.wmf]X

i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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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1
	
	
	
	
	
	

	
	2
	
	
	
	
	
	

	
	3
	
	
	
	
	
	

	
	4
	
	
	
	
	
	

	
	5
	
	
	
	
	
	

	
	6
	
	
	
	
	
	

	2
	1
	
	
	
	
	
	

	
	2
	
	
	
	
	
	

	
	3
	
	
	
	
	
	

	
	4
	
	
	
	
	
	

	
	5
	
	
	
	
	
	

	
	6
	
	
	
	
	
	

	3
	1
	
	
	
	
	
	

	
	2
	
	
	
	
	
	

	
	3
	
	
	
	
	
	

	
	4
	
	
	
	
	
	

	
	5
	
	
	
	
	
	

	
	6
	
	
	
	
	
	

	测 试

结 果
	自动站平均示值：  L/min； 校准前标准器平均示值：     L/min， 示值误差    %；

校准后校准器平均示值：     L/min， 示值误差    %，重复性    %。


检查：               检查日期：200 年 月 日
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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